
1 .问：单亲家庭如何办理落
户？

答：单亲家庭成员为
孩子与父亲的，卫生部门
不 予 出 具《 出 生 医 学 证
明》，可凭亲子鉴定证明、
居民户口薄和居民身份证
到孩子父亲户口所在地申
请落户。

2 .问：大病救助办理程序是
什么？

答：首先个人提出申
请(提供身份证、户口薄、家
庭收入状况证明、诊断证
明、新农合或医疗保险报
销单据和其他证明材料。)

然后由村级对申请人患病
情况、家庭收入状况等进
行调查和民主评议。再由
乡镇(街道)审核。对符合条
件的村民上报区级民政部
门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通
知申请人。区级民政部门
复核上报材料，不符合条
件的，书面通知并说明理
由。最后救助金由财政局
按季度统一发放。

3 .问：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的地址是什么？

答：北城新区沂蒙路4

号与滨河大道交会环球国
际 大 厦 4 - 6 楼 ，电 话 ：
2728035。

记者 李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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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王自
豪律师表示，购房应注意土地使
用年限，开发商如未明确说明，购
房者有权要求退房。

首先，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1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
高年限根据用途来确定，一般居
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
用地40年。消费者在购房时应当
注意，要求开发商告知土地用途
以及剩余的土地使用年限。

一方面，非居住用地用途的
土地开发是住宅，相关的水、电费
用以及契税等，较居住用地住宅
的费用要高；另一方面，无论何种
用途的土地开发的住宅，消费者
都应在了解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
后决定是否购买。

其次，如果开发商未明确说
明土地用途及使用年限，导致购
房者发生重大误解，购房者有权
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房款。

该案例中消费者在购买房屋
或签订买卖合同时，显然对该住
宅的土地用途及土地使用年限，
开发商也没有明确予以说明，对
于消费者来说属于重大误解，有
权主张退房，如协商未果，可以考
虑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

包包工工头头成成““老老赖赖”” 建建筑筑公公司司连连带带清清偿偿

买买的的住住宅宅土土地地使使用用权权仅仅3300年年
退房一年多，仍未拿到退款

4月10日下午，记者先联
系到了负责退房的李经理，
李经理介绍说，虽然1号楼的
土地使用权限只有30年，但
是并不像李女士和孙女士想
的那样会影响房产证的办
理。“我们申请得比较早，那
时候都是30年的，现在是没
有30年的了。”李经理说，但
如果两位业主坚持要退房，
并得到了公司老总的签字批
准，只需要联系财务室退款

就可以了。
随后记者向另一位富城

置业的刘经理询问其土地证
使用权号码及使用权人姓名，
刘经理表示很忙挂断了电话，
并没有回复记者相关信息。

记者联系到了财务处的
会计孙女士和负责人耿女
士，孙女士表示她对高女士
有印象，“这两个业主起先说
退款，后来又说不退了要自
己卖，所以就没给她们排号

退款。”孙女士说，自从李女
士和高女士说过房子不退了
之后就再没去过财务处。

“如果这两个业主坚持
退房，那么我们会尽量尽快
给安排在前面。”耿女士说。

对于孙女士的说法，李
女士表示了不认可。“像这样
的房子我们不愿意要，别人
肯定也不愿意要，我们怎么
会说不退了，自己去卖呢？”
李女士说。

市民李女士9日向记者反映，2014年她与姐姐在兰山区解放路与滨河大道交会处
的富城王府小区分别交纳了9万多元首付款，定购了两套54平米的小户型住房，却因意
外得知富城王府小区土地权证只有30年，而心生不安想要退房。

交了首付后才发现住宅土地使用权只有30年

市民李女士与姐姐高女
士于2014年3月29日，一同
在兰山区解放路与滨河大道
交会处的富城王府小区分别
定购了两套户型相同的住
房。因楼层不同，首付款分
别交纳了91988元和94907
元。

“交了首付款后，因为交
钱的地方与签购房合同的不
是一处，所以我们没有马上
跟开发商签合同。”李女士

说，没想到就在过后的几天
姐妹俩从一个销售员口中意
外得知，他们所购买的1号楼
土地使用年限只有30年，而
且买房时就已经过了 1 0年
了。“一般住宅的土地证都是
70年的，我们担心土地使用
权一旦到了，会对办70年使
用权的土地证有障碍。”基于
这种担心，李女士和姐姐很
快找到开发商富城置业有限
公司要求协调退房。

2014年4月29日李女士
与姐姐高女士一起提交了退
首付款的申请，并得到了对
方的同意。“但是我们等了
很久都没拿到钱。”李女士
说，等待的一年多时间里，
她与姐姐曾多次来到富城置
业的财务处要求退款。“财
务处总说没钱，说有钱了就
给退。”李女士和姐姐心急
如焚，希望可以尽快领回退
款。

开发商：业主说不退了就未安排退款

律师：
购房应注意
土地使用年限

7日，国网平邑县供电公司
检查组采取“不定时间、不打
招呼、随机抽查”的方式，对
16个乡镇供电所的服务情况进
行明察暗访，以此促进供电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
查组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
整改。通过明察暗访，该公司
将消缺补漏、扬长避短，建立
起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常态机
制，时刻保持优质服务“热情不
减、标准不降”，确保行风建设和
优质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左肖 龙古月）

“该缴纳的税，做到一分不
要少；应减免的税，也要充分落
实到位。”兰陵县供电公司始终
坚持“依法纳税、合理节税”的纳
税理念，本着对社会、对公司“两
个负责”的精神依法治理企业。

该公司财务资产部提早准
备，全面收集整理最新税收法规
政策，深入学习研究税收优惠政
策，整理好研发支出、残疾人税
收等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的
工作资料，并积极完善年度项目
预算，挖掘生产环节的节税点。
目前，该公司主动到地税局办理
公司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税收
优惠政策备案业务，确保了下一
步税收优惠政策的全面落实。

(左肖 薛建辉 辛涛)

兰陵县供电公司

开展优惠政策备案

平邑县供电公司

明察暗访促服务

2015年4月9
日临沭县居民闫
先生收到法院的
判决书，两年的漫
漫讨薪之旅，总算
通过诉讼途径得
以解决，被拖欠的
工钱总算有了着
落。

一万多块工资一拖就是两年多

法院判定建筑公司支付闫先生欠款

律师：建筑公司违法分包，需承担连带责任

本报记者 李墨

2012年11月份，闫先生从包
工头刘先生手中接了临沂市大
岭幼儿园防震网工程，主要从事
植筋、护网等工作。闫先生按照
约定保质保量完成施工后，与包
工头刘先生进行了结算。

闫先生说，“当时结算后刘
先生给了我一部分劳务费，但是
还欠我16000元。2013年2月份我
找他催要，他给我出了一份欠款
凭证”。

闫先生本以为有了欠款凭
证，刘先生很快会给他结清工
钱。然而，闫先生万万没想到，刘
先生竟是个“老赖”。

“开始包工头还给我说，过几
天就给，虽然明知应该还会拖，但
似乎心里还是觉得有希望”。不知
不觉这点工钱就被拖欠到了2014
年7月份。闫先生突然联系不上包
工头了，顿感绝望。

几经寻找，闫先生始终没有

找到包工头刘先生。就在他又一
次拿着刘先生给他的欠款凭证叹
息的时，突然发现欠款凭证上还
有一个公司的名字“冠华公司”。

闫先生带着欠款凭证找到
冠华建筑公司，要求支付劳务
费。然而，冠华公司的工作人员
表示，他跟着刘先生干活，与建
筑公司没有关系，而且建筑公司
已经跟刘先生结清了工程款，拒
绝了闫先生支付劳务费的要求。

2014年7月中旬，闫先生将
包工头刘先生及建筑公司一并
告上法院。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向
刘先生送达开庭等通知。

刘先生经公告传票传唤后，
仍未出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开
庭审理，被告冠华建筑公司在庭

审中辩称，建筑公司承建临沂市
大岭幼儿园建设施工工程，刘先
生从建筑公司承包了该工程的
主体施工工程。建筑公司只认识
刘先生，对于刘先生是否欠闫先
生钱，与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
系。

法院认为建筑公司将其承
建的临沂市大岭幼儿园的主体
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资
质的刘先生，违反法律规定，应
对刘先生拖欠的劳务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支持
了闫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王自
豪律师表示，包工头拖欠工资，建
筑公司违法分包工程，将与包工
头连带承担责任。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

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建筑企
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
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该案例

中建筑企业违反法律规定
分包工程，包工头拖欠工
资，建筑企业应当连带清偿
责任。

记者 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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